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施行細則部分

條文修正條文

第六條    　 　 教職員依本條例第八條第一項規定繳付之公務人員退休

撫卹基金（以下簡稱退撫基金）費用，由服務學校於每月發

薪時扣收，並即彙繳退撫基金管理機關。

教職員失蹤期間，依相關待遇法令發給全數本（年

功）薪額者，仍應由服務學校按月繼續扣收退撫基金費用。

第七條    　 　 本條例第八條第四項所定依法令辦理育嬰留職停薪之年

資，以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八月十一日以後之育嬰留職停薪

年資為限。

教職員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八月十一日以後申請育

嬰留職停薪者，於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時，應依本條例第八條

第四項規定選擇於留職停薪期間，全額負擔繼續繳付全額退

撫基金費用或停止繳費。一經選定，不得變更。

依前項規定選擇繼續繳付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之全額退

撫基金費用者，其應繳付之退撫基金費用，按月交由服務學

校併同其他參加退撫基金人員之退撫基金費用，一併繳付退

撫基金管理機關。

依第二項規定選擇繼續繳付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之全額

退撫基金費用者，得遞延三年繳付，由服務學校比照前條第

一項或前項規定辦理。

依前項規定遞延繳付者，於遞延三年期滿前，自願提

前一次繳清遞延之全額退撫基金費用時，其應繳付之退撫基

金費用，交由服務學校併同其他參加退撫基金人員之退撫基

金費用，一併繳付退撫基金管理機關。

前三項所定應繳付之退撫基金費用，按第二項教職員

選擇繼續繳付全額退撫基金費用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所敘之

薪級，依在職同等級教職員本（年功）薪額計算。

第九條    　 　 退撫基金管理機關依本條例第十條第二項與第三項、第

八十六條第三項及第八十七條第五項規定，一次發還教職員

或其遺族退撫基金費用本息時，以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一

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加計利息；其利息按年複利計算至離職之

前一日止或死亡當月止。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以前已離職且適用原

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八條第五項規定之教職員，於一百零



七年七月一日以後始申請發還退撫基金費用本息者，仍照原

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規定計算發還退撫基金費用本息。

第十二條　 　     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二項第二款所稱經銓敘審定之公務人

員，指經銓敘部依據公務人員任用法律審定資格或登記者，

或經法律授權由相關主管機關審定資格者。

                                     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二項第五款所稱雇員，指依原雇員管

理規則進用之編制內雇員；所稱同委任及委任或比照警佐待

遇警察人員，指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三十九條第二項及第四

十條之一所定同委任及委任待遇人員或支領警佐待遇人員。

第四十五條　 　 教職員申請退休所附退休事實表、任職證件及其他相關

證明文件，應先由服務學校人事主管切實審查；遇有所附證

件不足或有錯誤者，應通知限期補正後，連同補正情形彙送

主管機關審定。

                                    教職員有本條例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所定應不予受理退休

案情事之一而申請退休時，主管機關及各學校應不予受理。

第四十六條　 　 各學校受理涉案或涉有違失行為之所屬教師、研究人員、

專業技術人員、專業及技術教師、專任運動教練及新制助教退

休或資遣案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召開教師評審委員會、教練評審委員會、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或依法令組成之相關委員會，就其涉案或違失情

節，詳慎審酌是否應依法令作成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之

決議後，循程序報請主管機關核准；或依公務員懲戒法

規定，移送懲戒或送請監察院審查，以及應否依相關法

律核予停職或免職。

二、經召開教師評審委員會、教練評審委員會、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或依法令組成之相關委員會審酌後，認為有須

依法令作成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之決議或依公務員懲戒

法規定移送懲戒或送請監察院審查而不同意受理其申請

退休或資遣時，應書面通知當事人並敘明理由；如認無

須依法令作成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之決議或依公務員懲

戒法規定移送懲戒或送請監察院審查而仍同意受理其申

請退休或資遣時，應於彙送主管機關之函內，敘明理由

並檢同相關審查資料，以明責任。

三、前二款所定程序，各學校應自收受涉案或涉有違失行為

之所屬教師、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專業及技術教

師、專任運動教練及新制助教退休或資遣案之日起二個

月內處理終結；必要時，得延長一次，並於原處理期間

屆滿前，將延長之事由通知當事人。



          現任校長涉案或涉有違失行為，其於申請自願退休或資

遣時，應由主管機關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公務員懲戒法等

規定辦理。

    涉案或涉有違失行為之職員及稀少性科技人員之退休或

資遣案處理程序，比照公務人員之程序辦理。

第四十九條　 　 （刪除）

第九十一條　 　 教職員或其遺族經審定給與退休金、資遣給與、遺屬一次

金、遺屬年金或撫卹金者，由主管機關製發審定函，送服務

學校轉發退休教職員、資遣教職員或遺族，並副知審計機關、

退撫基金管理機關及服務學校。

前項經審定退休、資遣給與、遺屬一次金、遺屬年金或撫

卹者，其退撫給與由支給或發放機關依本條例第六十八條規

定發放。

第九十四條　 　 自願退休、屆齡退休或命令退休教職員之退休生效日，

均以主管機關審定之退休生效日為準。

第一百條　 　    本條例第六十八條所定由各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給之給

與，包括下列給與：

一、退撫新制實施前審定年資應計給之退撫給與。

二、依法應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支付之各項加發退休金及撫

卹金。

三、依法應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支付之殮葬補助費與勳績撫

卹金。

四、原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五項之補償

金，及本條例第三十四條之一次補償金餘額。

          前項所定由各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給之給與，依下列規

定認定支給機關：

一、最後服務學校屬於國立者，由國庫支出，並以教育部

為支給機關。

二、最後服務學校屬於直轄市立者，由直轄市庫支出，並

以直轄市政府為支給機關。

三、最後服務學校屬於縣（市）立者，由縣（市）庫支

出，並以縣（市）政府為支給機關。

退撫新制實施後任職年資應計給之退撫給與及原學校

教職員退休條例第二十一條之一第六項之補償金，由退撫基

金支付並以退撫基金管理機關為支給機關。

第一百零一條　 　 本條例所定退撫給與、殮葬補助費及勳績撫卹金之核

銷程序，應依會計法及會計制度辦理。

第一百零二條　 　 本條例第四十條第一項所定各級政府每年節省之退撫



經費支出應全數挹注退撫基金，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各級政府應於每年一月三十一日以前，將所屬退休教

職員前一年度依本條例第三十六條至第三十九條規定

計算後減少支付之下列金額及明細，彙送教育部審

核：

（一）優惠存款利息。

（二）退撫新制實施前年資所計發之月退休金（包括

月補償金）。

二、教育部就各級政府依前款規定所送之總金額彙整後，

報請行政院會同考試院，於每年三月一日前確定應挹

注退撫基金之金額，再由退撫基金管理機關編列為下

一年度歲入預算。

三、各級政府於前款應挹注退撫基金之金額確定後，應報

請第一百條第二項所定支給機關，依預算法令編列為

下一年度歲出預算。

    各級地方政府依前項第三款規定編列之下一年度歲出

預算中，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挹注部分，由財政部及

中央主計機關分別以中央統籌分配稅款、一般性及專案補

助款代為撥付退撫基金。

    前項所定以中央統籌分配稅款、一般性及專案補助款

代為撥付退撫基金之撥付期程及金額，由教育部通知財政

部及中央主計機關配合辦理。

    依本條例第四十條第三項規定定期上網公告之挹注金

額及明細，應於行政院會同考試院確認後，揭露於教育部

網站。

第一百零三條　 　 本條例第六十七條所定退休教職員或遺族所領月退休

金、月撫卹金或遺屬年金（以下稱定期退撫給與）給付金

額之調整比率，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國防部及銓敘部組

成專業評估小組，綜合考量國家經濟環境、政府財政與退

撫基金準備率後，擬具評估報告或調整方案，報請行政院

會同考試院核定公告。

本條例第六十七條第一項所定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

成長率，以中央主計機關公布之前一年一月至十二月止，

共十二個月之平均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度年增率累計計算，

並計算至二位小數，以下四捨五入。

前項所定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成長率，於其達百分

之五或每四年檢討後，有調整第一項之定期退撫給與給付

金額時，應自調整生效當年度一月一日重新起算；本條例



第六十七條第一項所定每四年期間，併同自該次調整生效

日重新起算。

第二項所定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成長率之計算，自

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算。

本條例第六十七條第一項所定每四年期間，自中華

民國一百十一年七月一日起算。

第一百零五條　 　 教職員或其遺族依本條例規定請領各項退撫給與者，

得依本條例第六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檢同開戶申請書與教

職員最後服務學校開立之證明文件，於指定金融機構開立

專戶，專供退撫給與之發放或支給機關存入各項退撫給與

之用。

                               前項所定退撫給與專戶，按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年資之

退撫給與，分別開立，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由退撫基金管理機關及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與下列金

融機構簽約，辦理專戶作業：

（一）退撫新制實施後年資之退撫給與，以退撫基金

管理機關委託代付之金融機構所指定之分支機

構（以下簡稱專戶金融機構）為限。

（二）退撫新制實施前年資之退撫給與，以退撫基金

管理機關委託代付之專戶金融機構優先。但與其

他金融機構完成簽約事宜者，從其約定。

二、退撫給與專戶內之存款依各專戶金融機構規定計息，

但不得以低於各專戶金融機構活期儲蓄存款之牌告利

率計息。

三、退休教職員或遺族於開立退撫給與專戶後，於一年內

未有退撫給與存入者，由最後服務學校或發放機關查

證事實後，通知專戶金融機構逕行辦理專戶銷戶並通

知當事人。

四、退休教職員或遺族不得自行匯入任何款額至退撫給與

專戶內，但得自由提領或匯出。

五、退休教職員或遺族自退撫給與專戶內提領或匯出之金

額，不受本條例第六十九條第三項規定保障。

    本條例第六十九條第四項所稱支給或發放機關應就領

受人冒領或溢領之款項覈實收回，不受同條第一項及第三

項規定之限制，指退撫給與之支給或發放機關應按其冒領

或溢領之退撫給與金額，書面通知開戶銀行逕自退撫給與

專戶扣款，覈實收回冒領或溢領之金額，不受退撫給與專

戶內存款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標的之限



制。

第一百十一條　 　 （刪除）

第一百二十六條　 　 本條例第九十八條第一項所稱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

七月一日以後初任教職員，指一百十二年七月一日以

後，初次擔任學校依法定資格聘（派）任、遴用之校長、

教師、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專業及技術教師、稀少

性科技人員、專任運動教練及新制助教。

本條例第九十八條第二項及第三項所定由政府編列

預算撥款補助退撫基金，應由中央主管機關依退撫基金

財務精算結果，循預算程序分年編列預算撥款補助教職

員退撫基金帳戶。

第一百二十九條　 　 本細則除第七條及第一百零五條自中華民國一百零

六年八月十一日施行外，其餘條文自一百零七年七月一

日施行。

本細則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五月七日修

正發布之第七條及第一百二十九條自一百十年四月一日

施行，一百十一年九月三十日修正發布之第七條之一自

一百十年一月一日施行、第一百零三條自一百十一年七

月一日施行，及一百十二年十月二十日修正發布之第一

百二十六條自一百十二年七月一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

行。


